
教務處 公告
發文日期：113 年 3 月 21 日 
發文字號：（113）教註字第 7 號 
主    旨：公告 113 學年度本校各學系雙主修/輔系條件申請時程及注意事項，請查照。 
依 據：

一、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二、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公告事項：

一、申請日期：

自 113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18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二、申請資格：

(一)學士班學生: 
本校學士班學生得自二年級起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學前（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申請修讀雙主修、輔系。

(二)碩博士班學生:
本校碩博士班學生得自修讀滿一學期後至修業第四學期開始前申請修讀雙

主修、輔系。

三、申請方式及程序：

(一)學士班學生:
採線上申請，請先確認符合申請條件後，至教務處註冊組/學生線上服務/
申請表件系統申請，系統開放時間自 113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 時起至 7 月

18 日下午 4 點止(表單填寫完成並上傳附件後，需點選送出申請單始完成

初步申請)。送出初步申請並待系所審核通過後，請務必於 113 年 8 月 6 日

下午 4 點前至申請表件系統將申請表傳送註冊組，收到註冊組已備查通知

始完成最終申請，逾期視同放棄。申請前請審慎考慮，註冊組受理申請

後，便不能異動。

(二)碩博士班學生:
採紙本申請，請填寫「研究生修讀雙主修/輔系申請單」(附件 1)，並檢附

成績單及系所規定之相關審查資料，經指導教授及原系所主管同意後，送

至申請學系審核。

四、個別審查資料: 
請依各學系【雙主修/輔系】申請條件上傳歷年成績單或名次證明及其他審查資

料，詳見各學系，若有問題請逕洽各學系承辦人員。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陸生申請：以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得招收陸生之學系為限。

(二)學生申請雙主修/輔系通過申請後，如須放棄請填寫「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放

棄雙主修/輔系資格申請單」。

正本：各學系(所、學位學程)  
副本：各學院

https://reg-acad.ncku.edu.tw/var/file/41/1041/img/2539/a8.pdf
https://reg-acad.ncku.edu.tw/var/file/41/1041/img/2539/a9.pdf
https://nckustory.ncku.edu.tw/formapply/index.php?auth
https://reg-acad.ncku.edu.tw/p/404-1041-257772.php?Lang=zh-tw
https://reg-acad.ncku.edu.tw/var/file/41/1041/img/2825/Relinquishment.docx
https://reg-acad.ncku.edu.tw/var/file/41/1041/img/2825/Relinquishment.docx

